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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苏银理财恒源封闭债权 83 期”理财产品新增合

作机构和新增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公告 

尊敬的投资人： 

“苏银理财恒源封闭债权 83期”理财产品拟新增建信保险资产管

理有限公司作为理财投资合作机构，投资合作机构主要职责是对理财

产品受托资金进行投资管理，苏银理财已按投资决策流程对投资合作

机构进行了准入，并持续开展投资合作机构的存续期管理。 

（一）新增投资合作机构：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信保险资管”）成立

于 2016 年 4月 7日，是由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建银国际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出资，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保险

资产管理公司，注册资本 3亿元人民币，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和建银国际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80.1%和 19.9%。建信保险资管

具备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和风险管理体系，具备开展支持计划的业务

资质能力。公司经营范围包括：许可经营项目是：受托管理委托人委

托的人民币、外币资金；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、外币资金；开展保险

资产管理产品业务；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；国务院其他部门批

准的业务。 

（二）“苏银理财恒源封闭债权 83 期”理财产品于 2023 年 10

月 26 日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，根据产品说明书约定，现将非标

准化债权资产信息披露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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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投资计划和资产支持计划：资产类型为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

限公司设立的建信保险资管-惠嘉1号资产支持计划第3期优先级受益

凭证，底层资产为蚂蚁及信托公司双重审核、信托公司自主风控后发

放的消费授信付款资产，资产到期日不超过封闭式理财产品到期日。 

产品存续期内若本理财产品投资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有所调整，

管理人将选择优质企业作为融资人，且融资项目已履行管理人内部审

批流程，融资人业务经营正常，融资项目还款来源明确，并在本理财

产品的定期报告中披露。 

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将本着“受人之托、代人理财”的服务宗

旨，切实履行产品管理人职责，感谢您一直以来对苏银理财的支持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

2023 年 10 月 26 日 
 

 

 

备注：本次披露内容解释权归苏银理财所有，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要约或承诺。 


